




①連接道路:基地垂直投影路段至交叉路口

②連通道路:接續連接道路至下一個交叉路口

基本概念:連接道路路寬達8公尺 依據：
一、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
查要點第4點第1項：

接受基地之面積及連接之道路性質，應符合下列
各款規定:

…

(二)連接之道路(同一路段)面寬及路寬應達8公尺
以上。

(三)符合前款規定之道路應足寬開闢達8公尺以上，
並連通已開闢達8公尺以上之道路。

二、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2條
規定：

道路：指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：

（一）依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規定發布之計畫道路。

（二）依法規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。

接受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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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寬8公尺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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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容積移轉接受基地連接、連通道路規定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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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連接道路:基地垂直投影路段至交叉路口

②連通道路:接續連接道路至下一個交叉路口

依據：
一、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
查要點第4點第3項：

「依都市更新條例劃定之更新單元、『新北
市政府執行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併整體開發
處理原則』認定之地區或基地原有建築物屬
放射性汙染建築物、都市計畫內危險及老舊
建築物、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及『適
用新北市政府處理防災型建築加速改善要點』
之建築物，經本府核准拆除重建之地區，連
接之道路路寬得為八公尺以下…」。

二、同要點第6點第1項：

「…如接受基地連接道路寬度未達八公尺者，
申請移入容積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：（一）
連接道路寬度六公尺以上，未達八公尺
者，…」。

路寬6公尺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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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概念:連接道路路寬6公尺以上未達8公尺

連通道路應開闢達8公尺以上

接受基地

500m²

1.容積移轉接受基地連接、連通道路規定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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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容積移轉連接、連通道路證明文件

新北市政府受理容積移轉案件申請作業規範附表一規定：

得自行擇一檢附

1.接受基地相關文件得以
接受基地地形圖影本

2.建築線指示(定)申請圖

3.接受基地連接道路及連
通道路均已開闢達八公尺
以上函文證明

1.接受基地地形圖應標示土地範圍、地段號及比例尺，
加註「本案接受基地連接道路足寬開闢達八公尺以上，
並連通已開闢達八公尺以上之道路，如有不實，同意
放棄（撤銷）本案容積移轉申請，並願負相關法律責
任」，並由申請人及測量技師簽證用印，並請標示繪
製日期。

2.建築線指示(定)申請圖須為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築線指
示(定)申請圖，至少正本一份且八個月內有效，但經查
建築線未有異動者，不在此限，影本由申請人(或受委
託人) 用印並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。

3.接受基地連接道路及連通道路均已開闢達八公尺以上
函文證明，應由道路管養單位出具，並於函文敘明實際
開闢寬度，影本由申請人(或受委託人) 用印並註明
「與正本相符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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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後續檢核接受基地面前道路條件：

容移案件
倘非位於整開地區或非位於公告免指建築線地區
且接受基地臨接8公尺寬道路

申請人檢附地形圖
申請人自行檢附建築線指示圖
測量範圍包含連接、連通道路

回歸本市公告作業規範規定

得以建築線指示圖證明路寬

得免會勘

檢核方法2檢核方法1

檢核道路實際寬度是否足寬8公尺

(或6公尺以上未達8公尺)

第4頁共9頁

3.連接、連通道路寬度審查辦理原則

依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
審查要點第4點第3項者

市府現地會勘量測路寬

僅能以申請建築線指
示(定)圖方式補正

得作為容移申請
證明文件

實際路寬符合規定 經查察確有疑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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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原建築線指示圖

申請基地

第5頁共9頁

範例一、
接受基地連接道路及連
通道路均達8公尺之容移
申請案

4.擴大測繪建築線指示(定)圖應測繪證明接受基地連接及連通道路之示意圖

該基地非屬整開
區或公告免指定
建築線地區

範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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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基地

連通道路②

連接道路①

測繪範圍(1)
測繪範圍(2)

範例一4.擴大測繪建築線指示(定)圖應測繪證明接受基地連接及連通道路之示意圖

新北府城開字第1130154067號函附件第6頁共9頁



申請基地

範例二、
接受基地連接道路及連
通道路達8公尺之容移
申請案

第7頁共9頁

申請
基地

建物占用等影響路寬不符合規定

連接道路有占用情
形導致路寬不足者

該基地非屬整開區或公告免指定建築線地區

範例二4.擴大測繪建築線指示(定)圖應測繪證明接受基地連接及連通道路之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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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連接道路因建物占用等
未達8公尺

第○頁共○頁

申請基地

連通道路②

連接道路①

• 測繪範圍(1)

建物占用等影響路寬不
符合規定

不可行路線

可行路線

申請
基地

申請
基地

連接道路①

• 測繪範圍(2)

• 連接道路淨寬達8公尺
以上且連通主要道路

範例二4.擴大測繪建築線指示(定)圖應測繪證明接受基地連接及連通道路之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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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頁共9頁

連通道路②

連接道路①

申請
基地

範例三、
接受基地連接道路及連接道
路均達 8 公尺以上之容移申
請案(且該基地非屬整開區或公告免指

定建築線地區者)申請基地均臨開闢
達8公尺以上連接道路及連通道路，
屬符合申請條件範例。

申請基地

範例三4.擴大測繪建築線指示(定)圖應測繪證明接受基地連接及連通道路之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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